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

桂环函〔2015〕53 号

环境保护厅 教育厅关于转发
开展第二批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

实践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环境保护局、教育局：

为提高青少年环境素养，普及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，

现将环境保护部办公厅、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第二批全国

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4〕

11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市结合当地实际，积极组织相关单位

开展申报工作。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（一式两份）请于 2015 年

2 月 15 日前报送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。

联系人：黄志宁、黄予淑；

联系电话：0771-5852764（兼传）；

上报材料邮箱：gxhbclb2012@sina.com；

寄送材料地址：南宁市佛子岭路 16 号 712 室；

邮编：530028。



— 2—

附件：关于开展第二批全国中小学生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

地申报工作的通知

广西壮族自治区

环 境 保 护 厅

广西壮族自治区

教 育 厅

2015 年 1 月 23 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
